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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合同法上的可得利益赔偿》颁布之前，对于合同法上的可得利益赔偿的专门研究并不多，《
论合同法上的可得利益赔偿》颁布之后，也少有学者专注于此。
然在依据《论合同法上的可得利益赔偿》第113条和适用损害赔偿原理处理合同纠纷时，困扰司法者最
多的莫过于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问题。
因此，明确可得利益的概念和内涵，厘清其与其他损失的关系，对其正当性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合同
解除后是否支持可得利益损失，以及可预见规则、因果关系在可得利益赔偿中如何适用，确定可得利
益损失的范围及计算方式等，对于合同法立法及审判实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吴行政博士选择以合同法上的可得利益赔偿为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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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学者受大陆法关于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概念区分的影响，一般将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与积极
损害和消极损害的概念相等同，因此认为间接损害是指未来可以得到的利益的丧失，这种损失并不是
实际存在的财产损失，而是未来可以得到的但因为违约行为而没有得到的利益。
这种未来的利益具有取得的可能性，它不是抽象的、假设的，而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实在的财产利益。
因此，有学者认为，将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区分等同于积极损失和消极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的
区分，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间接损失不能等同于可得利益的损失，一方面，间接损失与因违约行为直接引起损害的后果是相
对应的，这种损害仍然可能是现有财产的损害，只不过是损害在发生过程中介入了其他因素，假如把
间接损失等同于未来可得利益的损失，对于大量的因违约行为间接造成的损害则难在法律上找到归属
，因为它们既不能包括在直接损害里，又不能包括在可得利益损害中，因此，这种分类本能概括所有
的损害现象。
另一方面，间接损失也不能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
许多利润上的损失都很难说是一种间接损害。
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分类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确定未来可得利益的赔偿范围问题，而首先在于将损失
中的直接损失确定出来。
　　对于我国法上损害的上述分类，学者们主张，将损失分为实际损失与可得利益损失，比以因果关
系为标准划分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更具有可行性。
因为因果关系在各种法上均是一个纷繁复杂而众说纷纭的问题，甚至在有的情况下对原因力的判断十
分困难。
而将损失分为实际损失与可得利益就避开了这一问题，而且贴近契约赔偿的目的笔者同意这种主张。
这种分类其实就是对合同利益结构采取损益两分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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